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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考試規則及決

定考試方式：「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

八條關於實習之規定暨「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實習辦法」之核定，均未逾越考試院職權之範圍，對人民應

考試之權亦無侵害，與憲法並不牴觸。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參加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後，未經實習，請求發給及格證書，主管機關以六十三

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暨其錄取人員實習辦

法為依據，不予發給，惟該規則及實習辦法，係屬行政規章，其中所

列經實習後始為完成考試程序一節，與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牴觸，致

侵害其於憲法上所保障之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經依法定程序向

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該院仍基於上開規則第八條及其實習辦法之規

定，以六十七年度判字第二六五號判決駁回。此項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用之法令，顯有違憲之處等情，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查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等事項，為憲法第八十

三條所賦與之職權，自得本此職權，訂定考試規則及酌採適當之考試

方式。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暨同考

試錄取人員實習辦法所定之「實習」，乃實地學習之意，與考試法施

行細則第六條所稱之「學習」同，係考察試驗應考人才能之一種適當

方法，使其對於任職後之業務有所瞭解，俾能勝任，故必須實習成績

及格後，始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仍為考試程序之一部，與「試用」有

別，此項實習，未逾越考試院職權之範圍，且對於該次考試所有錄取

人員一律適用，與憲法第八十五條所定考試制度之精神，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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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依上述考試規則第八條於規定實習原則後，將實習之事項，委由臺

灣省政府擬定辦法，核定實施，其委任行為，亦難謂為對人民應考試

之權有所侵害，與憲法第十八條並不牴觸。再本件聲請人指摘上述考

試規則第八條暨實習辦法有無牴觸考試法並違反典試法及監試法，其

制定程序是否合法等，均非解釋憲法問題，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應不予解釋，合併敘明。

院長 戴炎輝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姚瑞光

一、聲請書摘要

「此次特種考試，將『實習』列入考試方式或考試程序，應無

拘束效力。」

「考試法第六條對各種考試之方式，已有明文規定以筆試、口

試、測驗、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五種為限，其中並不

包括『實習』在內。」

「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指各該等別類科採『筆試』者，得

以一種方式行之，不採筆試者，應採二種以上之方式行之。如

考試之採分試程序，始有一、二、三試或初次、再試區分，必

須終試及格，才算完成考試程序。但此次特考，依『六十三年

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規定，其考試方式，

僅採『筆試』一種方式行之，亦未明訂採取分試程序。」

「如『實習』確有其必要，亦僅能視同試用，列入任用程序，

不能與考試程序混為一談，方屬合理合法。」

「由於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及其錄取人員實習辦法，係屬行政規章，因與考試法第六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牴觸，並違反典試法及監試法等規定，致

損害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人民有應考試及服務公職之權

利。』」

「聲請人於憲法上被保障之權利係『受憲法所設置之考試機關

實施考試之謂』。並非由某一省某一縣之基層單位，取代考試

機關實施考試及決定及格與否。是以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司法院釋字第一五五號解釋

利，已受不法侵害。」

二、有關法規摘要

「各種考試得分試、分區、分地舉行，其考試方式為筆試、口

試、測驗、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舉行考試時，並得

按考試之等別、類科酌採二種以上方式行之。除有特別規定者

外，筆試概用本國文字。」

（考試法第六條第一項）

「本法第六條所稱各種考試分試舉行者，除別有規定外，得依

左列程序之一行之：

一、分為第一試、第二試，第一試不及格者，不得應第二試。

二、分為第一試、第二試、第三試，第一試不及格，不得應第

二試；第二試不及格者，不得應第三試。

三、分為初試、再試，初試及格，予以學習或訓練，學習或訓

練期滿，舉行再試，其不合格者，得補行學習或訓練。但

以一次為限。

前項分試之考試類別及學習或訓練規則另定之。

（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得按考試之等別、類科，酌採二種以上方

式行之』，指各該等別、類科，採筆試者，得以一種方式行

之；不採筆試者，應採二種以上方式行之。」

（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本考試錄取人員，由臺灣省政府按報名錄取區，分發所屬各

機關實習一年，經實習期滿，由臺灣省政府將實習成績，函送

考選部核定，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頒發及格

證書，並正式任用。

前項實習辦法，由臺灣省政府擬送考選部核轉考試院備案。」

（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實習期滿，由所在機關填具實習期滿成績考核表，報請臺灣

省政府轉送考選部核定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

頒發及格證書，並予正式任用。」

（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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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條）

「分發實習人員，由所在機關指派工作，並派員負責指導。」

（同上實習辦法第五條）

「本辦法由臺灣省政府擬送考選部核轉考試院備案後公布施

行。」

（同上實習辦法第八條）

三、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

非採用二種以上方式行之

關於考試之方式，依考試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筆試、口

試、測驗、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五種，「實習」並非法

定之考試方式，故依法不得認為本考試係採「筆試」及「實習」

二種方式。

實習既非法定之考試方式，考試院自無決定採為「適當之考

試方式」之權。又實習係指學得某種知識或技能後，須經實地練

習，始能實際應用而言。例如學醫者，須經實習醫師歷程，始能

為人治病；學航海者，須經登輪實習航行，始能從事航海是。從

此可知，實習並無「考察試驗應考人才能」之意義存在。至於考

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學習」，係於「初

試」及格後，使及格人員體認實務，獲取切於實用之知識，然後

舉行「再試」。可見該項「學習」，係「初試」與「再試」程序

間之中間歷程，亦非法定之考試方式或程序，顯難謂為係「考察

試驗應考人才能之一種適當方法」，與上述之實習，非屬相同

（實習後不須經「再試」程序）。縱令相同，亦係於法定考試方

式及程序以外之非法措施。

四、本考試非分試舉行

依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所謂分試舉行，指分

為第一試、第二試，第一試、第二試、第三試，初試、再試舉行

而言。必係採取一種考試方式而分次舉行者，始得稱為分試舉

行。如果先後所採方式不同，例如先行「審查著作」，然後「口

試」者，即非分試舉行，而係採取二種方式之考試。本考試於

「筆試」及格錄取後，由臺灣省政府「分發所屬各機關實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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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雖規定「實習成績⋯⋯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但

「實習」並非法定之考試方式或程序，而係「由所在機關指派工

作，並派員負責指導」，成績及格者「頒發及格證書，並正式任

用」，就實習後「正式任用」而言，幾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

所定之「試用」相類，顯非「筆試」之「第二試」、「第三試」

或「再試」，故此項相類於「試用」之「實習」，並非分試舉

行。

五、非法增加已錄取之應考人負擔，牴觸憲法

關於規定經『實習期滿』始完成考試程序者

考試院雖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有掌理考試事項之權（憲

法第八十三條），但考試院舉辦公務人員考試，僅得依考試法

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之考試方式及程序為之。「實習」並非考試

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考試方式，亦非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第一項所定分試舉行之「第二試」、「第三試」或「再試」之

程序，名為「實習」，實有類於「試用」。考試院訂定之六十

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擅於法定

考試方式及程序之外，增加須「經實習期滿，由臺灣省政府將

實習成績函送考選部核定，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頒發

及格證書⋯⋯」之考試方式或程序，即係以非法方法，增加已

錄取之應考人負擔，侵害其應試權，與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之精

神，不無牴觸。

關於將「實習辦法，由臺灣省政府擬送考選部核轉考試院備

案」者。

考試院於舉辦公務人員考試時，基於其為「國家最高考試

機關」之職權，雖得訂定各種考試規章，但「考試」係「中央

事項」。在憲政體制上，上項規章，應由考試院訂定，不得交

由地方機關之省政府擬訂。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非但並無考

試院得授權省政府擬訂之規定，且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

項明定「前項分試之考試類別及學習或訓練規則另定之」。足

見依法於初試及格後，須經學習或訓練，然後舉行「再試」之

考試，其「學習」或「訓練」規則，係由考試院另定。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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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將本考試錄取人員實習辦法，「由臺灣省政府擬送考選部核

轉考試院備案」。是該辦法之擬訂機關為臺灣省政府，考選部

居於「核轉」之地位，考試院僅為登記來件，以備查考之「備

案」機關而已。且該實習辦法第四條規定：「實習期滿，由所

在機關填具實習期滿成績考核表⋯⋯」給與實習成績總分，

「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聲請人主張其「憲法上被保障

之權利，係『受憲法所設置之考試機關實施考試之謂』，並非

由某一省某一縣之基層單位取代考試機關實施考試及決定及格

與否。是以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已受不法侵害」，殊

難謂為無理由。亦即考試院非法授權地方機關擬訂考試規章，

係屬逾越職權，牴觸憲法。又訂定考試規章，既非「典試」

（主考試之事），亦非辦理「有關試務事項」，與典試法第二

條、第十三條所定，得由考試院委託有關機關辦理之情形迥

異，不能混為一談。

抄林０昌聲請書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及其錄取人員實習辦法有無牴觸考試法第六條，及違反典試

法與監試法之規定，又其制定程序是否合法，謹請 察核賜

准轉交大法官會議解釋並示復。

說 明：

一、依據 鈞院 65.2.26院臺二字第０一九０號函件辦理。
二、查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考選部係於

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以選一字第二一八六號公告舉行，但

考試院迨至六十三年七月八日以考臺祕一字第一六三五號令

制定公布該項考試規則，其公布施行日期係在公告考試日期

之後。又是項考試規則之制定程序，並未依照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七條規定，即送立法院核備，完成其立法程序，亦無任

何法律依據，故此次特種考試將「實習」列入考試方式或考

試程序，應無拘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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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是項考試係依考試法第二條所舉行之考試。考試法第六條

對各種考試之方式，已有明文規定以筆試、口試、測驗、實

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五種為限，其中並不包括「實習」

在內。又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所指各該等別類科採「筆

試」者，得以一種方式行之，不採筆試者，應採二種以上之

方式行之。如考試之採分試程序，始有一、二、三試或初

試、再試之區分，必須終試及格才算完成考試程序。但此次

特考依「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規定其考試方式，僅採「筆試」一種方式行之，亦未明訂採

取分試程序。是以應考人只要「筆試」一項及格，即已取得

考試及格之資格，依法應即發給其考試及格證書。

四、次查典試法及監試法均有規定：「依考試法所舉行之考試

時，除檢覈外須經典試與監試」。換言之，凡是任何考試或

分試程序的每一階段，均應經過典試與監試之程序，方為適

法。今省府人事處竟將必須完成「實習」作為發給考試及格

證書之條件，無非是在標新立異，巧設名目而已，且有失考

試之真義和精神，因為考試如係採分試舉行，而列有考試程

序者，僅能以考試法所訂考試方式之五種範圍內為之。其所

謂「考試程序」顧名思義，係指考試應依典試法及監試法之

規定，在同一時間及地點內舉行完成之，其分試程序亦同，

因之考試程序應屬同一整個階段，必須在公平、公正、公開

的試場上競爭，方為合法。

五、退一萬步言，如認為「實習」必須列入考試程序，亦應依考

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將實習成績與筆試成績，先

由典試委員會決議訂定比例分數，予以併算後再決定錄取標

準分數，始稱合法。今不但並非如此，而且六十三年特種考

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早已依典試法第八

條及監試法第三條規定，將考試「及格人員」公開榜示竣

事，且該會經依典試法第十六條規定，於考試完畢後撤銷，

亦即是表示考試已告結果，故此次特考之考試程序，於通過

「筆試」一項後即告完成，事理至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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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復查該項考試錄取人員實習辦法，亦未依照臺灣省法規準則

第六條規定，送經省府委員會及省議會審議通過，而完成其

制定程序，故應視為無效，以重法治精神。又該項錄取人員

實習辦法係於六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考試及格人員名單榜示

後，省府始於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施行，依據「法

律不溯既往」原則，對榜示錄取在先之及格人員自不能發生

拘束效力，再就我國考試法的立法精神來說，考試旨在選拔

真才，提高素質，凡人民參加考試經獲錄取者，依法即享有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之權益，至於分發實習用意，係在觀察考

試實習人員能否勝任職務，及使其增加行政工作經驗，再予

正式任用，並非考試及格應具備之要件，如「實習」確有其

必要，亦僅能視同試用，列入任用程序，不能與考試程序混

為一談，方屬合理合法。

七、由於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及其錄取人員實習辦法。係屬行政規章，因與考試法第六條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牴觸，並違反典試法及監試法等規

定，至損害人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人民有應考試及服務

公職之權利」。謹再臚陳理由如下：（一）依考試法及監試

法規定考試必須具備「典試」及「監試」之程序，今前述此

項考試規則及其實習辦法，以分發行政機關之實習作為考試

之程序，事實上考試機關在實習過程中，無法「典試」及

「監試」，自屬違法。（二）應考人雖經筆試錄取，若不參

加實習或學習，而經行政機關考核分數不及格，則視為該項

特考不及格，不發給證書，此種辦法授予行政機關（即分發

實習之單位）對依考試法所舉行之考試及格與否之最後決定

權（此次考試規則雖有將實習成績函送考選部核定之文句，

然實習成績不及格者，考選部絕不視為考試及格），與憲法

五權分立制度，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銓機關，考試權應

獨立行使之本旨相違，亦屬不法。（三）今考試機關將依法

舉行之考試，其及格之決定權完全委諸基層之行政機關，即

與立法機關將制定法律之權委由各級行政機關相當，其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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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實不容忽視。

八、聲請人於憲法上被保障之權利係「受憲法所設置之考試機

關，實施考試之謂」。並非由某一省某一縣之基層單位，取

代考試機關實施考試及決定及格與否，是以聲請人憲法上所

保障之權利，已受不法侵害，行政法院六十七年判字第二六

五號確定之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顯有違憲之處，爰依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提出聲請解釋。

九、檢附行政法院六十七年五月四日判字第二六五號判決書影印

本一份。

聲請人：林０昌

性 別：男

年 齡：三十三歲

職 業：公

籍 貫：臺灣省南投縣

住 址：略

（附件）

行政法院判決 六十七年度判字第二六五號

原 告 林０昌 住：略

被告機關 臺灣省政府人事處

右原告因請求免除實習頒發及格證書事件，不服考選部於中華民國六

十五年七月一日所為之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參加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彰化考區普通

行政人員村里幹事組考試錄取後，於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被告

機關請求免除分發實習，頒發及格證書，經函覆否准，原告不服，向

臺灣省政府提起訴願，經同府移送考選部決定駁回，原告提起再訴

願，經考試院認為依訴願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管轄錯誤以考臺訴字第

二三一六號決定將原訴願決定撤銷，移還臺灣省政府為訴願駁回之決

定後，原告向考選部提起再訴願，被決定駁回，復提起行政訴訟，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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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

員考試，考選部於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以選一字第二一八六號公告

舉行，但考試院至六十三年七月八日以考臺秘一字第一六三五號令制

定公布該項考試規則，其公布施行在公告考試日期之後，又未送立法

院核備完成立法程序，無法律依據，故將「實習」列入考試方式或考

試程序，應無拘束力，是項考試，係依考試法第二條舉行，同法第六

條規定考試之方式，並不包括「實習」，此次特考僅採「筆試」一種

方式，亦未訂明採取分試程序，是以應考人只要「筆試」及格，已取

得考試及格之資格，依法應即發給考試及格證書，被告機關竟將必須

完成「實習」作為發給考試及格證書之條件，無非巧立名目，由於臺

灣省政府曾以 63.10.19府人乙字第一一四０四二號函彙釋有關 63.9.27
府人乙字第一０一九七０號函補充規定，因特將鄉長秘書及國民中學

訓育組長准以現職參加實習在先，嗣再協調考選部以 63.10.9 選一字
第三四一五號函同意將縣市政府以下之現職人員准以現職實習於後，

而對於其他機關之現職人員不予放寬，顯欠公允，省府原定分發實習

日期為六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起，惟對大專肄業學生准予延長一年，省

屬各機關現職人員分發後再由原機關借調或帶職帶薪之變相方式參加

實習，期滿後均在佔缺單位服務，並已取得及格證書，不但無實習實

質之存在，且已失公平原則，故將「實習」列入考試程序，於法無

據，如須列入，亦應先由典試委員會訂定比例分數，予以併算，決定

錄取標準，始稱合法，現該委員會早將考試及格人員公開榜示竣事後

撤銷，表示考試已告結束，故於通過筆試後即告完成，該錄取人員實

習辦法雖由臺灣省政府擬訂及公布施行，但並未依照臺灣省法規準則

第六條規定送經省府委員會及省議會審議通過，完成立法程序，應視

為無效，又在考試及格人員名單榜示後，始於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公布施行，對錄取在先之考試及格人員不生拘束效力，且六十二年

第二次特種考試臺灣省經濟建設人員及地方行政人員考試規則，原規

定須分發學習一年期滿後再予正式任用，因不合情理與實際而未執

行，已逕予正式任用，有此先例，可比照辦理，至分發實習係觀察能

否勝任，使其增加經驗，並非考試應具備之要件，如實習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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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視為試用，列入任用程序方為合理，此次考試規則第八條及錄取

人員實習辦法，係行政規章與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牴觸，不應仍認為

有效而予以適用，至考選部(63)考臺秘二字第二八八九號函解釋該項
考試規則及實習辦法中所稱基層二字之範圍，亦係榜示分發後所為彌

補之方法，與考試法第六條所定之方式不同，原告在報名時是否明瞭

與分發實習是否合法並無關聯，且由立法院以(64)臺願議字第０八０
七號及(65)臺願議字第０一六八號函促請改進，至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六條所謂「別有規定」，係指考試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而言，非可

任意以行政命令為之，而本件考試規則第八條及其實習辦法中所訂

「由臺灣省政府按報名各錄取區分發所屬各機關實習一年」，並無指

明所屬各縣市政府以下之基層機關，此雖將所謂「基層」解釋為「臺

灣省各縣市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為事後彌補錯失之手段，關於省屬

各機關現職人員陳０沛等於分發後再由原服務單位以調借或帶職帶薪

以變相方式參加實習，陳０雄被越區分發實習，請調卷以明真相，被

告機關辯稱未將省屬機關之稅務、戶政、田糧行政、社會行政、會計

統計、人事行政等缺列入分發範圍，請參閱臺灣省政府 63.9.24 府人
乙字第一０一八五一號文件，當可明瞭，原告依被告機關 64.5.13省
人乙字第九七七八號箋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62.1.12 局貳字第一六
五七號公布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申請比照成例辦

理，遭被告機關批駁，始另向有關機關陳情，此與本案訴訟係屬兩事

等語。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查各種特種考試，均係任用機關為適

應業務上需要而申請舉辦，凡有關該項考試，均在不牴觸考試法規

內，各別訂定考試規則及應考須知，報經考試院核准後據以辦理，並

於考試公告中分別列明，俾報考者事先瞭解而有所遵循，一經報名應

考，即應受考試規則之拘束，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實習辦法，係根據該項考試規則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而訂

定，而該實習辦法第三條前段及第四條規定，曾於考試公告中詳細列

明，早已於報考時對錄取人員發生拘束力，雖六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榜

示錄取人員名單，該實習辦法於同年十月七日由考試院公布施行仍不

生法律溯及問題，本件考試規則第八條規定，即係依考試法施行細則

第六條第二項所定。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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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充實縣市鄉鎮基層人力，其縣市鄉鎮現職人員，其考試類科與現職

相同，且報考錄取區與現職同一地區，在不違背分發基層之原則下，

均准予現職實習，鄉長及國民小學校長係在最基層服務，故准以現職

實習，原告爭取以省政府建設廳書記職實習，則與上開規定不合，且

已被註銷實習資格，自不能獲准，至由省屬機關報缺併在本考試舉辦

之航運管理，鐵路運輸科等錄取人員，張０文一員原請求占交通處科

員實習，經以(63)府人乙字第一０五五三三號箋復與考試宗旨不符，
乃由該處派至基隆港務局實習，陳０沛一員經以(63)府人乙字第一一
０五三三號箋復交通處不准以現職鐵路局主任課員實習，乃由該局分

發至臺北站實習，另林０澤等七人錄取統計人員亦經以(63)府人乙字
第一０八九九七號箋復主計處，由該處分發至南投縣政府主計室實

習，均已由實習單位填送實習期滿成績考核表，並經初審合格，列冊

函送考選部轉陳考試院頒及格證書，又陳０雄係乙等航運管理科分發

高雄港務局基層單位實習，原告所陳內容均與事實不符，六十二年度

第二次特種考試臺灣省經濟建設人員考試規則所定「及格人員應經學

習一年」，乃為錄取後完成考試之實習，二者性質迥異，林０俊、楊

０華、郭０雲等均係六十二年考試及格人員，其學習自不能與六十三

年錄取人員之實習並論，再所稱「基層」指臺灣省各縣市政府及其所

屬機關，係報奉考試院(63)考秘字第二八八九號函准在案，除航運管
理、鐵路運輸科係報缺錄取轉分發至該基層單位實習，不得留置總機

構中，其餘指陳均與事實不符，原告不遵守考試規章參加實習，被註

銷分發資格後，復陳請免除實習發給及格證書，由於格於規定，請予

以駁回等語。

理 由

按「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特種考試之應考年齡，考試類科及分類分

科之應考科目，由考試院定之」，「各種考試得分試、分區、分地舉

行，其考試方式為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及審查著作發明等，

舉行考試時並得按考試之等別、類科，酌採二種方式以上行之，除有

特別規定者外，筆試概用本國文字」，又「本法第六條所稱各種考試

分試舉行者，除別有規定外，得分為初試、再試，初試及格予以學習

或訓練，學習或訓練期滿舉行再試，其不及格者補行學習或訓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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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為限」，考試法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定有明文。則有關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考

試範圍及內容等規則，業經考試法第三條規定授權由考試院訂定，無

庸再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而各該考試之考試方式，依考試法第六條第

一項所稱「及審查著作發明等」，有此「等」字，屬於概括規定，不

限於同條項所已列舉者，故有同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以學習或訓練之成績作為再試，亦得於經學習或訓練期滿後，復舉行

再試，端視每次舉行各該考試時之情形而予以規定，此為我國憲法制

定五權分立，考試權獨立行使之特色。本件前經考選部於六十三年六

月二十七日(63)選一字第二一八六號公告舉行「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
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定於六十三年八月三日至四日為考試日期

分區舉行，其公告第六項考試程序，依本次考試規則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載明「本考試錄取人員，由臺灣省政府按報名錄取區，分發所屬

各機關實習一年，實習期滿，由臺灣省政府將實習成績函送考選部核

定，及格者始完成考試程序，報請考試院頒發考試及格證書並正式任

用」，復經受託辦理本次考試機關臺灣省政府印發之「應考須知」內

第八項亦明白規定，迨此次考試錄取人員於六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榜示

後，經考試院於同年十月七日公布施行「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

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習辦法」，此辦法係依據考試規則及前開

公告，就已錄取人員在分發實習之前所為如何進行實習之措施，合於

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自不發生追溯適用之問題，該

考試錄取人員及辦理分發與分發實習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有前

開考選部公告，應考須知等有關文件附原處分卷內可稽。次查原告參

加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彰化縣考區丙等普通

行政人員村里幹事組考試錄取，經被告機關依前述有關規定，分發原

告至彰化縣政府所屬基層機關實習，原告逾期不往彰化縣政府報到，

並於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免除分發實習，即行發

給考試及格證書，經被告機關 63.12.5 省人丙字第二八四二四號函覆
「應予免議」，乃原告不服，以此次考試院公布施行之考試規則未完

成立法程序，考試方式不包括實習，未訂明採取分試程序，將「實

習」列入考試程序，於法不合，並舉其他錄取人員，由原服務單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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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借等變相方法參加實習，或被越區分發等情，資為提起行政救濟之

理由，不惟原告對於考試法規上各有關規定，既不明瞭，復自作見

解，揆諸首揭之說明，自屬無可採取，至其列舉之考試錄取人員分發

實習之情形，更因所應考之類科不同，甚至考試之年次各異，亦經被

告機關於答辯書中分別指明事實予以駁正，其指摘要難採信，況原告

係向被告機關請求免除分發實習，逕行頒發考試及格證書，無論考試

及格證書之頒發，屬於考試院之職掌，被告機關不僅無此權力，亦不

經辦此公務，而該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之錄取

人員，按報名錄取區分發所屬機關實習一年，實習期滿將成績報請考

選部核定，為前述此項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考選部公告，應考須知

所明定，為應考人與被告機關所應共同遵循者，原告不依照被告機關

之分發實習前往彰化縣政府報到，反請求免除分發頒給考試及格證

書，被告機關不予准許，原處分洵無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起訴意旨無非藉詞爭執，不能認為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七 年 五 月 四 日


